
附件二
2016年芜湖市市区普高音乐特长生专业课报考资格

音乐素养统一考试方案

为了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营造更为活跃的校园文化氛围，充分利用我市音乐界各类优秀的师资资源，努力探索普通高中多元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进一步提升我市普高办学特色和办学质量，多渠道、多层面为高校培养和输送合格人才，根据市教育局文件规定，今年我市仍将对所有报考市区普高音乐特长生的考生，进行音乐专业课报考资格考试。其中，音乐素养考试由市教育局统一组织。音乐专业特长考试由各招生学校根据本校音乐特长生招生简章要求组织测试。

为确保资格考试顺利进行，特制定本考试方案如下：

一、考试对象：
应、历届初中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在市区报名参加中考且志愿报考普高音乐特长生的考生。
二、报名条件：
1．身体健康、五官端正、气质较佳；
2．具有一定的音乐基础和演唱、演奏水平，有发展潜力；
3．报考舞蹈专业的学生身高要求：女生不低于1.60米，男生不低于1.65米；
三、专业测试项目及分值（满分100分）：
1．测试项目：音乐素质测试。
2．具体考核方法：
（1）音高模唱（30分）；
（2）节奏模唱（30分）；
（3）旋律模唱（40分）；
五、成绩评定：
由市普高艺体特长生专业课报考资格考试办公室抽调专家评分。
六、成绩呈现：
根据报考人数及招生计划，按一定比例将全部考生成绩划分为合格和不合格，音乐素养考试成绩合格的考生，还须根据各招生学校音乐特长生招生简章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凭市区普高音乐素养考试合格成绩，报名参加由各招生学校组织的音乐专业课相关科目考试，两项成绩均合格者方可参加该校音乐特长生录取。

